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项目申报表
（请于2025年11月30日前提交）
填表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	申报单位
	
	项目名称
	

	主办单位
	
	承办单位
	

	举办日期
	
	举办场地
	

	拟申报类别
	□主体演出项目         □专项主题活动        □展演节目
【请在□内打“√”，只能选择一种类别】

	重点内容
	□主题引领            □新人新作             □名家名团           
□国际交流            □社会服务             □大众文艺           
【请在□内打“√”】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联系方式
（必填）
	姓名：
通讯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电子邮箱：

	项目联系人
	
	
	

	项目内容
【必须完整填写】

	项目形式：
	演出时长：

	演出团队：

	主演名单及简介：
（可附页）

	是否含新人新作□是□否【请在□内打“√”】
（新人须符合要求为：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或长期在国内工作、学习、居住的海外华侨。新作须符合要求为：作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或长期在国内工作、学习、居住的海外华侨且作品为该届“上海之春”世界首演，首演前其音像未在中国内地出版或销售过，未在内地广播、影视中播出。）

	新人（填写演员姓名）：
1、
2、
3、
新作（填写作者、作品名称）：
1、
2、
3、
（可附页）
	年龄：任职单位：
演员1：
演员2：
演员3：
作者1：
作者2：
作者3：
（对应左栏顺序）
	联系方式：
演员1：
演员2：
演员3：
作者1：
作者2：
作者3：
（对应左栏顺序）

	节目单（如涉及新人演绎经典作品、世界名团演绎中国作品等请注明）：

	项目300字介绍（可以结合亮点特色、获奖情况等）：

	其他材料清单列表
【请另附】

	1、场地预订函
2、演出团队同意函
3、主要演员同意函
4、文旅局演出批文复印件
5、相关CD、DVD等视听材料

	我单位已知晓《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办节指南》有关内容，同意并愿意遵守项目申报相关要求，并保证寄送材料的准确和真实。
申报单位盖章
注：每个申报项目填写一张申报表，此表可从上海之春官网（www.ssimf.org）下载


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办公室
2025年10月 10日   
